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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議題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議題二：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

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貳、討論事項

議題一：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劃設方案

議題二：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作業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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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議題一

◼ 依本署 110 年 3 月 10 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14 次研商會議

報告情形，22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皆已完成發包及簽約程序，且

刻正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相關作業。

◼ 為掌握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進度，本署以下列 4 項檢核點進行檢

視，請未符前開檢核點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分別說明落後及未辦理

之原因：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議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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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際完成與預定完成期程落差至少達3個月以上者

二、完成期中報告審查，但期末報告預定期程卻達1年以上者

三、未符原規劃辦理期程（即三批次推動期程）者

本次未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涉及該檢核項目。

1. 查本署111年1月25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22次研商會

議決定就國土功能分區圖法定程序部分，請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於111年6月底前完成各該國土功能分區之相關劃設作業。

2. 惟經檢視本署建置雲端管考表單之規劃草案項目，尚有臺中市、

高雄市、彰化縣、苗栗縣、臺東縣及澎湖縣等6直轄市、縣（市）

政府未依前開規定調整辦理期程，爰請前開6個直轄市、縣（市）

政府補充說明目前未配合調整之原因。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議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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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已達補助經費請款條件，但尚未請領者

1. 第1期：查22個直轄市、縣（市）政府皆已辦竣向本署請領第1期

款之作業。

2. 第2期：經檢視本次未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涉及此檢核項目。

至雲端表單
填報辦理情形 催辦未填報者

Line群組
統整進度摘要

函請說明
進度落後原因

次月1日每月25日每月20日 逾預定期程
2個月者

◼ 進度控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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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議題一

◼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草案）相

關工作、審查及研商會議時，應一併通知本署，俾本署掌握相關進度

及期程，並適時提供協助

◼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持續辦理相關作業，並依作業須知規定按月

至本署建置雲端管考表單填報辦理情形。



壹、報告事項

議題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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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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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劃設方案

議題二：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作業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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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
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議題二

◼ 背景說明

一、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土地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

聚落劃設作業，依據本部110年12月14日內授營綜字第1100819055號

函修正「內政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

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須知」規定，本部前於

110年12月27日核定補助11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

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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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
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議題二

◼ 背景說明

二、為掌握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進度，依作業須知規定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按月至本署建置雲端管考表單填報辦理情形，目前11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進度說明如下：

（一）已完成簽約者：苗栗縣、南投縣。

（二）已完成決標者：屏東縣。

（三）已完成開標者：臺中市、嘉義縣、宜蘭縣。

（四）刻正辦理採購案件上網者：新竹縣、花蓮縣。

（五）尚在研擬簽辦招標文件中：新北市、高雄市、臺東縣。

三、請新北市、高雄市、臺東縣等3個直轄市、縣(市)政府逐一報告說明有無推動

困難及完成發包作業之預定期程。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持續辦理相關作業，並依作業須知規定按月

至本署建置雲端管考表單填報辦理情形。



壹、報告事項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

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貳、討論事項

議題一：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民聚落）劃設方案

議題二：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

區劃設作業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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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說明

（一）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劃設條件

（二）聚落範圍劃設方式

前述「聚落」之定義，係指部落範圍內人口集居地區，最近5年中每

年人口聚居均已達15戶以上或人口數均已達50人以上，且既有甲種建築用

地、丙種建築用地或既有建物（105年5月1日前存在者）聚集範圍，面積

達0.5公頃以上。

議題一 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民聚落）劃設方案

全國國土計畫之劃設條件

1.依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屬於農村主要人口集居地區，與農業生產、
生活、生態之關係密不可分之農村聚落。

2.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或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
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屬於農村主要人口集居地區，與農業生產、生活、
生態之關係密不可分之農村，得予劃設。

3.位於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優先劃入。

4.於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農村再生情形下，於
依本法取得使用許可後得適度擴大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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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劃設三方案

議題一 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民聚落）劃設方案

農4劃設方案 方案目的 推動時程
【方案一】
以 部 落 內
「建築用地
或建物集中
分布範圍」
進行劃設

方案一係為解決部
落內既有聚落居住
使用土地不合法的
問題，爰就「建築
用地或建物集中分
布範圍」進行劃設。

俟114年4月30日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國土
功能分區圖，正式依據國土計畫法實施管制後，
即得按農4通案性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申請居住使用，
解決既有居住使用地不合法的當務之急。

【方案二】
部落範圍土
地非農使用
比例較高者，
按「部落範
圍」劃設

方案二係為後續改
建及當地生活品質
考量，該等部落應
保留一定比例空地，
爰按「部落範圍」
劃設。

1.部落範圍內符合國1、國2土地劃設條件之原住
民族土地，須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於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訂定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後，再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後，始得申請使
用，又前開管制規則依法完成前仍按國土保育
地區相關規定辦理。

2.目前尚無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訂定相關
土地使用管制原則，須俟下次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時先訂定土管原則，再循法
制程序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需作業時程
較長，短期內仍無法解決聚落內既有居住使用
土地不合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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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劃設三方案

議題一 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民聚落）劃設方案

農4劃設方案 方案目的 推動時程

【方案三】

依據部落範

圍劃設為農

業發展地區

第四類，並

應辦理鄉村

地區整體規

劃或擬定原

住民族特定

區域計畫，

引導土地使

用

方案三係考量部落

整體長期發展需求，

經過空間規劃程序，

就部落居住、產業、

公共設施、運輸及

景觀等面向提出空

間發展構想，指認

未來空間發展所需

區位、機能，以引

導部落內土地有秩

序使用，爰按「部

落範圍」劃設。

1.採方案三者，應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並提出

部落空間發展構想，因涉及部落未來整體發展

方向，部落內部必須先經過充分溝通討論過程，

且需有高度的地方參與及足夠了解國土計畫體

制的領頭人，俾能有效調和及凝聚內部共識。

2.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的一部分，須經直轄市、縣（市）及內政部

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之法定程序，所需作業時

程較長，又該農4劃設範圍於未完成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前，仍比照農3進行土地使用管制，短期

內仍無法解決聚落內既有居住使用土地不合法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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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說明

（一）原住民族傳統散居生活習性，無法符合劃設聚落之人口規模

桃園市境內泰雅族之居住型態具散村特性，難以達到前開聚落15戶
或50人之規模門檻，惟實際上確屬於同一生活聚落圈；案經本署研議，除

了泰雅族群有散居態性外，賽夏族、布農族等族群亦有類似的傳統生活習

性，又經本署盤點全台735個部落，未達前開聚落人數及戶數規模者尚有
33處部落，考量原住民族生活習性特殊需求，爰本次就該等未達15戶且

50人規模者，補充研擬「微型聚落」之認定原則。

議題一 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民聚落）劃設方案

新竹縣五峰鄉松本部落及民生部落 苗栗縣南庄鄉石壁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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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說明

（二）得納入農4範圍之公共設施、傳統慣俗設施及與農業居住生活相關之
附屬設施項目認定疑義

宜蘭縣政府提出南澳鄉比亞豪部落外圍之公墓、公園及運動場是否得

納入農4範圍之疑義，桃園市農4劃設案例中，遇有部落內散布零星資材
室，或有大片溫網室、農產品加工廠等情形，是否得劃入農4範圍或應予

排除之疑義；經本署研議後，本次就方案一得納入農4範圍之公共設施、

傳統慣俗設施及與農業居住生活相關之附屬設施定義再予補充說明。

議題一 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民聚落）劃設方案

宜蘭縣南澳鄉比亞豪部落案例 桃園市復興鄉部落案例之溫網室、農產品加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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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事項

（一）方案一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聚落劃設原則之修正方式

承續前述議題之研議方向，本次就方案一農4聚落劃設原則，重新整
理如下：（屬新增內容將以底線標示）

議題一 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民聚落）劃設方案

1.以部落人口、建築物或建築用地聚集範圍劃設「聚落」。

2.劃設之「聚落」應符合下列條件：

(1)人口數或戶數：

①最近5年每年戶數達15戶以上或人口數達50人以上。

②戶數未達15戶且人口數未達50人，但實際具有「聚落結構」之微型聚

落。前述「聚落結構」係指建物聚集範圍具有「社會」及「空間」關聯

性者，同時應符合下列2要件：

A.既有建物係供家戶使用，且各家戶係具有生活互動關係之社會群體，

包含家族、氏族或經濟生產體等。

B.既有建物具有共同使用公共空間，且未受河川、地形等明顯地形地物

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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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 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民聚落）劃設方案

(2)範圍：

①甲、丙種建築用地或既有建築物（105年5月1日前存在者，得參考106年

度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建物圖層）兩兩相距不超過50公尺為原則。

②以地籍界線、建築物最外圍界線或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道路、溝渠等明顯

地形地物邊界劃設，並應使坵塊儘量完整。

③經當地直轄市、縣（市）交通主管機關評估，既有巷道有維持供交通使用

功能者，得納入範圍。

④基於當地生活機能完整性考量，緊鄰聚落之公共設施、傳統慣俗設施或農

業居住生活相關附屬設施，得納入範圍。

⑤連通聚落之道路及其周邊建物，得納入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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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 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民聚落）劃設方案

⑥避免使用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為原則。

⑦劃設範圍內涉及災害類環境敏感地區（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土石流潛

勢溪流影響範圍），應徵詢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以納為範圍劃設

之參考。

⑧因當地客觀條件特殊，導致劃設範圍無法符合前開劃設原則者，得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提出具體理由，並經各該直轄市、縣（市）及內政部國

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同意後，不受前開劃設原則規定之限制。

(3)面積：合計面積應達0.5公頃以上，微型聚落得不受該面積規模之限制。

三、前開部落係指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並可參照原住民族委

員會107年7月出版發行「臺灣原住民族部落事典」之部落範圍；聚落劃設

範圍不受核定部落範圍線之限制，且同一核定部落範圍，因明顯地形地物

阻隔而有多個「聚落」者，得個別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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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事項

（二）緊鄰聚落之公共設施、傳統慣俗設施及農業居住生活相關附屬設施
之認定

1.有關得納入農4聚落範圍之公共設施、傳統慣俗設施及農業居住生活相

關附屬設施，應係基於當地生活機能完整性考量，空間上必須緊鄰生活
聚落，機能上維持當地基本生活需求，或與部落傳統生活不可分離者，

始得納入。

2.就公共設施、傳統慣俗設施及農業居住生活相關附屬設施之認定原則說
明如下：

議題一 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民聚落）劃設方案

◼ 公共設施

①基於當地生活機能完整性考量，屬毗鄰或鄰近聚落，且應與生活圈

範圍內生產及生活相關，或具滿足生活圈內民眾之居住、工作、休

閒及交通等相關機能，並與生活機能息息相關之鄰里型公共設施，

例如國小、國中、 幼稚園、里民活動中心、派出所、郵局及集會所

等。

②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個案認定屬與該農4聚落生活機能息息
相關之鄰里型公共設施，並應納入劃設說明書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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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事項

（二）緊鄰聚落之公共設施、傳統慣俗設施及農業居住生活相關附屬設施
之認定

議題一 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民聚落）劃設方案

◼ 農業居住生活附屬相關設施

①基於當地生活機能完整性考量，屬毗鄰或鄰近聚落，且屬農業居住

生活相關之附屬設施，原則得納入，如穀倉、豬舍、雞舍、牛舍等。

②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個案認定屬緊鄰聚落且與農業居住生
活相關之附屬設施。

◼ 傳統慣俗設施

①基於當地生活機能完整性考量，屬毗鄰或鄰近聚落，具公共使用性
質且與部落傳統生活密不可分者，原則得納入。又依其使用性質，

分為：公共事務設施、傳統祭儀設施、傳統文化設施及傳統交通設

施等4類。

②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個案認定屬毗鄰或鄰近聚落，具公共

使用性質且與部落傳統生活密不可分之傳統慣俗設施，並應納入劃

設說明書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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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 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民聚落）劃設方案

使用目的
傳統慣俗相
關公共設施

用途說明 族別

公共事務
設施

工作屋
工作房又稱工作屋，是雅美族男女聚集製作藤具、紡織、
製造漁具和陶器的場所，而集會宴客等必要時會拿來當客
廳使用。

雅美族

涼台

高於地表的干欄建築，是以茅草蓋頂的長方形單屋，族人
聚集在此休息乘涼、製作漁網、編織藤籃，夏季也可在此
過夜。

雅美族

傳統祭儀
設施

男子集會所
或少年/青
年會所

主要作為族內男子進行祭祀、政治、軍事、教育、社交等
族群議題討論的場所。

阿美族、卑南族、排
灣族、拉阿魯哇族、
卡那卡那富族、鄒族、
撒奇萊雅族、泰雅族

祖靈屋

為族人的信仰中心，祭祀場所。 排灣族、魯凱族、卑
南族、邵族、阿美族

氏族祭屋

為部落內部保有傳統神靈意識及組織信仰的建築空間。以
鄒族為例，每個家族（氏族）都擁有一間祭屋，與住家比
鄰。

鄒族

傳統文化
設施

望樓

望樓建築是為全社之公共建築物，主要作為防禦之用以看
手來襲外敵，或做為社內之集會所。

泰雅族、噶瑪蘭族、
鄒族

傳統交通
設施

船屋
船屋作為船的住所，為不同家族共同使用之設施。主要於
村落與港口之間搭建船屋作為放置漁船的地方。

雅美族

得納入農4聚落範圍之傳統慣俗設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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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

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針對前開劃設方式表示意

見，並請業務單位依結論修正後，補充納入「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

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議題一 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民聚落）劃設方案

公共事務設施-雅美族工作房 公共事務設施-雅美族涼台

傳統祭儀設施-卑南族青年/少年會所

傳統祭儀設施-魯凱族祖靈屋

傳統文化設施-望樓 傳統文化設施-雅美族船屋



壹、報告事項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

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貳、討論事項

議題一：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民聚落）劃設方案

議題二：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

區劃設作業

議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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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目的

一.依據全國國土計畫規定，未來國土將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

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並據以區分為不同分類；屬原

住民族聚落者，將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或城鄉發展地區第3類，

以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與土地利用特殊需求。

二.為使原住民族聚落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更為完善，本次劃設作業

應先辦理部落環境基本調查，確認部落內之聚落範圍，並加強與族人

溝通，由下而上整合部落意見，據以劃設適當國土功能分區範圍，並

由本部會同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訂定適用於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之使

用規範。

議題二
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作業

105.5.1
「國土計畫法」

施行

106 109 114110108107105104

107.4.30
全國國土計畫

公告

110.4.30
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公告

114.4.30
國土功能分區圖

預計公告



25

議題二
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作業

◼參與角色及任務(1/4)

權責單位 工作事項

國土計畫 /
國土功能分
區劃設

內政部營建署

1. 國土功能分區審議作業。
2. 各直轄市、縣(市)委辦經費補助及核銷。
3. 辦理教育訓練，說明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
4. 督導各直轄市、縣(市)原民單位執行進度。

直轄市、縣（市）
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

1. 依據通案性劃設條件，劃設第1版聚落範圍，
並提供相關圖資給各該原民單位參考。

2. 彙整原民單位提供之農4劃設成果圖。
3. 辦理公開展覽、公聽會及提各級國土計畫審

議會等法定程序。

本次劃設作業所涉及機關單位包含：內政部營建署、原住民族委員會、直轄市、

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市（縣）政府委託之專業顧問團隊及

駐地人員等，各參與角色之任務分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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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
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作業

◼參與角色及任務(2/4)

權責單位 工作事項

原住民單位

原住民族委員會

1.輔導協助各直轄市、縣(市)原民單位尋找及培
訓部落駐地人員，參與教育訓練並說明原住民
土地政策。

2.共同督導各直轄市、縣(市)原民單位執行進度。
3.蒐集原住民土地規劃問題及研議對策。
4.協助審視各直轄市、縣(市)申請原住民族部落
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補助工作計畫書並提供意見。

直轄市、縣（市）
原民單位

1.委託專業顧問團隊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
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圖說繪
製、劃設說明研擬及部落空間規劃構想等技術
性作業。

2.協助辦理公開展覽、公聽會及提各級國土計畫
審議會等法定程序。

3.參與教育訓練及部落溝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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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
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作業

◼參與角色及任務(3/4)

權責單位 工作事項

原住民單位

鄉（鎮、市、
區）公所

1.參與部落溝通，並協助部落蒐集相關證明文件，
作為聚落範圍調整之佐證參考。

2.協助部落提出空間使用需求。
3.協助各直轄市、縣(市)原民單位召集部落族人參
與會議。

部落
1.選擇農4劃設方案及確認聚落範圍。
2.如以核定部落範圍劃設農4，後續應辦理「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者，部落應提出空間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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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
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作業

◼參與角色及任務(4/4)

權責單位 工作事項

受 託
單位

市（縣）政
府委託之專
業顧問團隊

1.辦理部落環境基本調查及相關資料建置等作業。
2.協助駐地人員協調各部落溝通。
3.劃設及統合各部落農4劃設成果、空間使用需求及規劃構想。
4.針對位於實施都市計畫地區部落，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
有劃出聚落範圍並另訂土地使用管制之需求者，應提出相
關建議。

5.與當地大專院校合作，辦理駐地人員教育訓練，並提供技
術諮詢服務。

6.設置部落駐地人員(須具備高中以上學歷及族語溝通能力，
以已完成本署教育訓並通過檢定者為優先考量)。
(1)辦理聚落現地調查：駐地人員應該完成所負責部落聚落

範圍內「既有建築物」或「其他必要事項」之調查工作。
(2)辦理部落溝通說明：駐地人員應協助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縣市政府委託之專業顧問團隊辦理部落溝通、說
明會及訪談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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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辦理事項及後續執行方式

➢作業內容：

◆部落環境基本調查

◆部落溝通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駐地人員工作項目：

1. 聚落現地調查：

駐點人員應該完成所負責部落聚

落範圍內「既有建築物」或「其

他必要事項」之調查工作

2. 辦理部落說明：

駐點人員應協助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其委託專業顧問公司辦理

部落說明會

議題二
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作業 基本資料蒐集

至部落進行說明

部落環境基本調查

訪談
(採方案三者須辦理)

界定聚落範圍及劃設農業發展地區
第4類範圍草圖(第1版)

至部落辦理第1場說明會

至部落辦理第2場說明會

完成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範圍草案

研擬劃設說明書

調整修正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草圖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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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
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作業

（一）基本資料蒐集

蒐集人口統計資料及相關圖資，包含：

1.部落人口資料

①部落範圍內實際居住之人數及戶數，至少蒐

集近年（至少110～112年）：

建議後續透過訪談，由村里長確認部落範

圍內實際居住之人數及戶數。

②部落範圍內之原住民戶籍人口數及戶數，至

少蒐集近年（至少110～112年）：

使用「內政部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

庫戶籍人口空間資料(民國110年～1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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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
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作業

（一）基本資料蒐集

2.部落相關參考圖資

應蒐集之部落圖資項目，除了議程表2-1所列

土地使用基礎圖資、環境敏感地區圖資外，建

議補充蒐集以下圖資：

①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

②洽各直轄市、縣（市）第二階段國土計畫主

管機關蒐集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原住民族核定部落範圍

內之聚落範圍圖，倘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未劃設聚落範圍，則須先依據「國

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

冊」，劃設部落範圍內之聚落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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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
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作業

（二）部落環境基本調查作業

為確認聚落劃設範圍，以二手資料蒐集之國土

利用現況地查成果為基礎，至現場就部落進行

調查下列項目，並將調查結果上傳「國土規劃

地理資訊圖台」之部落調查圖台：

1.部落範圍內之建築物利用型態

2.部落範圍內之既有公共設施

(1)基本公共設施 ：部落聚會所、污水處理設施、

自來水設施、電力設施、社區道路等

(2)一般公共設施：殯葬設施、托嬰中心、幼兒

園、垃圾處理、警察派出所、消防站、加油

站、國中小學、長照設施、醫療設施等

3.部落範圍內之傳統慣俗設施

4.部落範圍內歷史災害地點(以天然災害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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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
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作業

（二）部落環境基本調查作業

後續執行方式：

(1)駐地人員應親赴部落現

場辦理調查；如果無法

親赴現場，亦可以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委

託專業顧問團隊透過無

人機空拍等方式掌握建

築物現況。

(2)駐地人員應使用「手

機」、「平板電腦」或

其他適當方式，在本署

「國土規劃地理資訊圖

台」架設之部落調查圖

台上記錄現況調查結果。

部落調查圖台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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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
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作業

（二）部落環境基本調查作業

(3)調查對象以建築物、設施為主，前開部落調查

圖台已事先匯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106年度

版）之建物圖框，駐地人員應記錄既有建築物

或設施之利用現況，並拍攝現況照片上傳圖台；

如現地上有建築物，但圖上沒有者，應於圖台

上新增建物區位及範圍，並一併納入調查及紀

錄，但應加以註記屬「新增建物」。

(4)就判斷建築物利用現況如果有判斷疑義者，應

於圖台註記說明，並另洽縣市政府委託之專業

顧問團隊、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本署協助

釐清。

(5)駐點人員現地調查結果應由顧問公司及直轄市、

縣（市）政府進行檢查確認，如果有需要再行

補充調查者，駐點人員應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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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
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作業

（二）部落環境基本調查作業

(6)建築物利用現況之分類方式

①就建築物利用現況之分類方

式，參採國土利用現況調查

108年版之土地利用分級分

類系統表（陸域部分），並

新增「原住民族傳統慣俗設

施」之分類，前開建築物利

用分類系統表詳附件1-1。

②就建築物現況之利用類型，

應記錄至前開分類系統表之

第三級分類，另考量建築物

多元使用情形，每棟建築物

最多可記錄3種使用型態，惟

應以使用比例最大者登載為

第1種使用型態。

建築物、設施之利用型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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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
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作業

（三）部落溝通作業

(1)辦理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劃設作業前

⚫ 辦理時機：

完成二手資料蒐集，初步掌握部落概

況後至各部落進行說明

⚫ 溝通對象：

部落頭人、地方耆老、傳統領袖、部

落會議主席及村里長等意見領袖

⚫ 溝通內容：

拜訪部落頭人說明來意、辦理目的及

後續將進入部落進行調查事宜

⚫ 辦理方式：

以訪談、小型說明會、座談會、工作

坊或其他適當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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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
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作業

（三）部落溝通作業

(2)辦理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劃設作業中

⚫ 辦理時機：

完成農4草圖(第1版)後，至部落辦理第1

場說明會

⚫ 溝通對象：

部落頭人、地方耆老、傳統領袖、部落會

議主席及村里長等意見領袖

⚫ 溝通內容：

1. 向部落頭人說明劃設原則及初步劃設成

果，確認劃設範圍是否有錯誤或遺漏

2. 應就部落頭人發言意見製作會議紀錄，

並研擬回應處理情形

⚫ 辦理方式：

以訪談、小型說明會、座談會、工作坊或

其他適當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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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
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作業

（三）部落溝通作業

(2)辦理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劃設作業中

⚫ 辦理時機：

完成農4草圖(第2版)後，至部落辦理第2場

說明會

⚫ 溝通對象：

部落頭人、地方耆老、傳統領袖、部落會

議主席及村里長等意見領袖及族人

⚫ 溝通內容：

1. 依據第1場部落說明會反映意見，調整

修正農4草圖(第2版)後，召開第2場部

落說明會，確認農4劃設成果；倘仍無

法達成共識者，則召開第3場說明會以

討論確認處理方式

2. 應就部落頭人及族人發言意見製作會議

紀錄，並研擬回應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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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
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作業

（三）部落溝通作業

(3)採方案三劃設農4之部落訪談

⚫ 辦理時機：

採方案三劃設者始須辦理訪談

⚫ 溝通對象：

部落頭人、地方耆老、傳統領袖、部

落會議主席及村里長等意見領袖

⚫ 溝通內容：

訪談內容主要包含：人口趨勢、部落

產業需求及土地利用衝突等3大面向

⚫ 辦理方式：

以訪談、小型說明會、座談會、工作

坊或其他適當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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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
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作業

(3)採方案三劃設農4之部落訪談

訪談紀錄表(採方案三者)
一、人口變
遷趨勢

1-1. 請問您是否知道部落目前實際居住的戶數及人口數，數量分別
是多少?
1-2. 您覺得目前實際居住的人口數相較過去二年、五年、十年是增
加還是減少?
1-3. 就您的觀點，這樣的人口變化（增加/減少）是由些原因造成?
1-4. 依您的判斷，部落目前供居住的空間是否足夠?
1-5. 除了居住之外，有沒有公共設施的需求?

二、部落產
業需求

2-1. 部落目前有哪些產業(1、2、3級產業發展方向)?
2-2. 這些產業設置何種設施及位於何處?
2-3. 部落在未來將維持現有產業抑或發展新產業?
維持現有產業，有沒有新增的土地或空間使用需求
（請指認區位及說明使用目的）?
發展新的產業，有沒有新增的土地或空間使用需求
（請說明未來可能發展之新產業，及指認可能使用區位及說明使用
目的）?

三、土地利
用衝突

3-1. 過去部落有沒有因為土地使用被裁罰的例子?
3-2. 說明衝突的原因
3-3. 說明衝突涉及的土地(請地圖指認地點或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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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
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作業

(4)採方案一劃設之農4聚落應逐處填寫「農4（原住民土地）聚落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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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期程

(一)依據本署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22次研商會議討論，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後續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進度之相關期程，說明如下：

議題二
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作業

時間 進度 說明

111.06
完成國土功能分區圖
成果（草案）

完成各該國土功能分區之相關劃設作業，
並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之前置作業。

111.07~

111.12

完成公開展覽及公
聽會

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並完成相關法
定程序。

112.01~

112.12

完成直轄市、縣
（市）政府國土計
畫審議會

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之審議作業，並於完成審議後，將相關
法定書件函報本部。

113.01~

113.12

完成本部國土計畫
審議會

就22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函報之
法定書件，辦理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之
審議作業，並完成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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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國土計畫法第45條規定，國土功能分區圖應於114.4.30前公告，考

量該辦理時程具急迫性，爰經本署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20次研商

會議決議，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按預定進度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公

開展覽等相關作業；至於原住民族聚落農 4 之處理方式，考量其於劃

設過程均充分落實部落族人參與機制，且透過部落會議或共同討論方

式決定劃設範圍，如該劃設結果未能於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公開

展覽時，併入全市(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考量該劃設方式均已讓族人

充分了解，應已達公開展覽之目的，爰尚無須再行補辦公展程序。

(三)綜上，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原民單位最終應交付農4落範圍草圖予

各該府內第三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單位之時程，請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原民單位逕洽府內第三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單位協調。

議題二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

擬辦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依本次會議結論辦理原住民
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
相關事項，並請業務單位補充相關內容於「國土功能分區
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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